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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Voicecomm Technology Co., Ltd.*
聲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495）

建議修訂公司章程

本公告由聲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
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51(1)條作出。

建議修訂公司章程

於2025年4月23日，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決議及建議修訂本公司的
現行公司章程（「公司章程」），以變更本公司的經營範圍以包括汽車及新能源汽車
銷售並納入其他雜項變更（「建議修訂」）。

建議修訂的詳情載於下文（刪除文本以刪除線列示，新增文本以下劃線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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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的原條文 公司章程的經修訂條文

第十四條 經依法登記，公司的經營範
圍為：一般項目：技術服務、技術開
發、技術諮詢、技術交流、技術轉讓、
技術推廣；計算機軟硬件及輔助設備批
發；計算機軟硬件及輔助設備零售；電
子產品銷售；通訊設備銷售；計算機系
統服務；信息系統集成服務；人工智能
行業應用系統集成服務；智能控制系統
集成；信息技術諮詢服務；人工智能公
共數據平台；物聯網技術服務；物聯網
應用服務；物聯網設備銷售；大數據服
務；廣告設計、代理；銷售代理；互聯
網銷售（除銷售需要許可的商品）；技
術進出口；第二類醫療器械銷售。（除
依法須經批准的項目外，憑營業執照依
法自主開展經營活動）。

前款所指經營範圍以公司登記機關登記
的內容為準。

第十四條 經依法登記，公司的經營範
圍為：一般項目：技術服務、技術開
發、技術諮詢、技術交流、技術轉讓、
技術推廣；計算機軟硬件及輔助設備批
發；計算機軟硬件及輔助設備零售；電
子產品銷售；通訊設備銷售；計算機系
統服務；信息系統集成服務；人工智能
行業應用系統集成服務；智能控制系統
集成；信息技術諮詢服務；人工智能公
共數據平台；物聯網技術服務；物聯網
應用服務；物聯網設備銷售；大數據服
務；廣告設計、代理；銷售代理；互聯
網銷售（除銷售需要許可的商品）；技
術進出口；第二類醫療器械銷售；汽車
銷售；新能源汽車銷售。（除依法須經
批准的項目外，憑營業執照依法自主開
展經營活動）。

前款所指經營範圍以公司登記機關登記
的內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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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五條 下列事項由股東會以普通
決議通過：

（一）董事會的工作報告；

（二）董事會擬定的利潤分配方案和彌
補虧損方案；

（三）董事會成員的任免及其報酬和支
付方法；

（四）公司年度預算方案、決算方案；

（五）公司年度報告；

（六）除法律、行政法規規定、《香港上
市規則》或者本章程規定應當以特別決
議通過以外的其他事項。

第八十五條 下列事項由股東會以普通
決議通過：

（一）董事會的工作報告；

（二）董事會擬定的利潤分配方案和彌
補虧損方案；

（三）董事會成員的任免及其報酬和支
付方法；

（四）公司年度預算方案、決算方案；

（四五）公司年度報告；

（五六）除法律、行政法規規定、《香港
上市規則》或者本章程規定應當以特別
決議通過以外的其他事項。

除建議修訂外，公司章程的其他條款將維持不變。

建議修訂須經本公司股東（「股東」）於2025年6月20日舉行的本公司年度股東會
（「年度股東會」）上以特別決議案方式批准。一份載有（其中包括）建議修訂的詳情
連同年度股東會通告的通函將適時提供予股東。

承董事會命
聲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湯敬華先生

香港，2025年4月23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董事長兼執行董事湯敬華先生，執行董事孫琪
先生，非執行董事楊曉源先生、譚曉波先生、陳宇雷先生及馬天添女士，獨立非
執行董事劉榕先生、吳海鵬先生、牟斌瑞先生及梁健康先生。

* 僅供識別


